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	行政处罚机关
	沙湾市农业农村局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沙农（动监）罚〔2025〕3号
	行政处罚时间
	2025年11月21日

	行政处罚对象
	殷建新

	行政处罚事由
	2025年10月23日,本机关接到沙湾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违法线索移交单：（编号2025003号），称当事人殷建新从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山中和镇五排五村调入124头用于饲养的牛，调入前未向沙湾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备案，当日，本机关执法人员前往当事人养殖场核查。当事人从自治区外调入用于饲养的牛违反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<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>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“从自治区外调入动物用于饲养、屠宰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应当在调入动物前五个工作日内，向调入地县级人民政府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备案。备案内容包括调入动物的种类、数量、产地、用途、运输路线、接受单位等”之规定

	行政处罚依据
	依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<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>办法》第三十五条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从自治区外调入动物用于饲养、屠宰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规定进行调运前备案的，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”之规定。

	行政处罚内容
	罚款1100元。

	公示
日期
	2025年12月22 日


填表人：布丽布丽
执法机构负责人：
分管执法工作农业农村局领导：
